
 

 

颁发专用条件征求意见稿 

主题：AEC2.0L 型压燃式活塞发动机燃油高压管路 

编号：SC-33-004 

反馈意见截止期：自通知颁发的 15 个工作日 

 

1. 概述 

本征求意见稿用于征求公众对于在 AEC2.0L 型发动机型号合格

审定过程中增加燃油高压管路的专用条件的意见。 

2. 背景 

AEC2.0L 型发动机燃油系统采用高压共轨直喷技术，来自飞机油

箱的低压油通过发动机高压燃油泵增压后经高压油管进入油轨（压力

可达 1500bar 以上），然后从油轨经高压燃油管路进入喷油器后，再

喷入燃烧室。 

这种独特的燃油高压管路设计会由于振动造成管路的破裂，使发

动机停车，并可能会产生火情。燃油高压管路及高压共轨属于燃油系

统。CCAR 33 部关于活塞发动机燃油系统的要求为“33.35 燃油和进

气系统”，此条款仅仅针对燃油系统的功能、进气防冰和过滤等提出

要求，并没有针对这种独特的高压管路的设计提出相关的安全性要

求。因此，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21 部《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

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4）第 21.16 条的要求制定专用条件。 

3. 适用范围 

AEC2.0L 型发动机 



 

 

4. 专用条件草案 

AEC2.0L 型压燃式活塞发动机燃油高压管路： 

申请人需要开展燃油高压管路的失效分析，分析燃油高压管路破

裂的可能性和后果，确保不会导致超出飞机正常控制之外的发动机不

安全状态，尤其是不可控的着火。如果燃油高压管路破裂的可能性不

能给出定量结果，申请人需要通过合适的设计分析、试验验证或维修

检查措施等表明燃油高压管路在翻修周期内不会发生破裂。 

5. 附 

1）《颁发专用条件/批准豁免反馈意见表》（CAAC 表 AAC-267） 



 

 

附：1） 

颁发专用条件/批准豁免反馈意见表 

类别 颁发专用条件□批准豁免 

征求意见稿编号  

航空产品型号 AEC2.0L型发动机 

相关的适航规章和/或环保要求 

无 

意见或建议 

 

姓名：                      （印刷体）                       （签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日期：                

CAAC 表 AAC-267(11/2012) 


